
最近，记者在北方某省份采访，一名厅级
干部向记者抱怨时间都用在开会、汇报、写材
料和讲话上了，缺少时间学习研究和基层调
研。这反映了部分干部的真实状态。

近年来，少数领导干部泡在会上，埋在材
料里，守在机关，时间放在“巧言”上，下基
层、到群众中的时间少了、短了。群众批评这

种干部，“有口才无真才”“只听楼梯响，不
见人下来”。材料堆里出不了真知，办公室里
出不了良策。干部要身先士卒，多跑腿、沉下
去，做践行和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同时，对
领导干部的培养使用既要看“说得怎么样”，
更要看“做得怎么样”，既重言，更重行。

(4月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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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州的“夺刀三侠”到南阳的“火海救人英
雄”王锋，见义勇为始终是河南引以为傲的风景。
然而关于见义勇为的事例，这些年中却常伴随着
一些争议与波折。4月1日，河南省政府法制办就《河
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集意见。(4月5日《河南商报》)

根据《条例》规定，对事迹特别突出，在本省范
围内有重大影响的见义勇为行为人，由省人民政
府授予河南省见义勇为英雄称号，并给予十万元
以上奖励。其他按照见义勇为行为的事迹和影响，
分别给予五万元、三万元、五千元以上奖励。

现实告诉我们，对见义勇为者仅有重奖还不
够，还必须有保护。而保护又包含两个方面的意
思，其一是人身安全保护；其二是合法权益保护。
相对于人身安全来说，对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进行保护，则显得更为迫切。在现实中，并不是每
个见义勇为者的行为都能得到周围人的理解与支
持。以前就发生过见义勇为者的用人单位担心自
己受到牵连和报复，进而辞退见义勇为者的寒心
事情。为此《条例》特别规定，非因法定事由，用人单
位不得辞退或者解雇见义勇为人员。违反本条例
规定，辞退或者解雇见义勇为人员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这种
立法保护，对促进人们见义勇为有积极意义，值得
充分肯定。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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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今日说法》主持人李晓东，近日一纸诉状
将中国建设银行告上法庭。2016年3月，李晓东用建行
龙卡信用卡消费一万八千余元，但有69元未还清，然
而10天之后，竟然产生了300余元的利息。在多次拨打
建行客服电话后，李晓东才知道，建行收取信用卡逾
期利息的方式是以当月账单的总额来计算，而不是
以未清还部分的金额来计算。(4月5日《法制周末》)

对于信用卡逾期利息，国内许多银行都采取的

是全额计息，即在还款最后期限超过之后，无论当月
信用卡是否产生了部分还款，发卡行都会对持卡人
按照总消费金额计息。在本案中，虽然主持人李晓东
只有69元未还清，但银行方面仍按照当月记账周期
内刷卡消费金额18869 .36元计算利息，因此利息才高
达317元，是未偿还金额的近五倍。

持卡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还清信用卡，银行给予
适当的风险补偿和不信任惩罚也是情有可原。但不
管还款多少都按全额计息，却有悖于基本法理。根据
权责对等的原则，消费者只有义务就自己逾期未还
款的部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至于已还款部分，消
费者已经履行了信用义务，不存在违约责任，也没有
给银行造成损失，银行没有理由将计息对象无限扩
大到整个消费额度。

面对质疑，银行方面往往搬出“国际惯例”作为

挡箭牌。试问，什么样的国际惯例能大过法理？更何
况，随着国际上信用卡业务的发展成熟，对持卡人利
益的保护日益完善，所谓信用卡“全额计息”规则，在
国际上早已不再是主流。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采用

“平均每日余额法”作为计算迟延给付的主要方法，
不仅利息相对减少，也更趋合理。在我国，工商银行
早在2009年就废止了全额计息，只对未偿还部分计
息。

诚然，趋利避害是一种本能思维，从银行的角度
来说，信用卡违约现象特别严重，特别是小额违约情
况很多，需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但其不能通过制定
不合理的全额计息政策，无限加重消费者的违约成
本，从而降低自身所面临的透支风险。《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

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
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央视《今日说法》主持人李晓东，运用法律武器
为自己维权，有望增强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当
然，指望每个人都去和银行打官司并不现实，相比个
体诉讼，我们更希望看到消协组织能主动站出来提
起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公布的《关于审理消
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
确了在涉及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侵害众多不特
定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商家提供的产品服务可能
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等5种情形下，消费者协
会可提起公益诉讼。全额计息事关广大消费者切身
利益，公益诉讼是清理类似消费合同不公平格式条
款的重要手段，维护消费领域公共利益和实现对消
费者集体救济的有效路径，值得期待。

《山东省禁毒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对
“涉毒人员”参与广电节目、文艺演出活动作了严
厉限制。规定不得邀请因吸毒行为被公安机关查
处未满3年或者尚未戒除毒瘾的人员作为主创人员
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或者举办、参与文艺演
出；对前述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
视剧、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商业广告节目，不
得播出。(4月4日《济南日报》)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有社会影响，
特别是青少年更容易把明星当榜样，把明星的行
为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一旦喜爱的明星吸毒，可
能就会受到误导，更可能会把吸毒当作时尚来效
仿。而涉毒人员照样可以从事影视等“精神食粮”
的制作，乃至还可以播出，对主要受众青少年更是
一个恶劣的示范。而数据显示，青少年吸毒者的人
数正在不断增加。

为促使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远离毒品，广电
总局2014年10月就已要求对劣迹艺人“禁播”，但许
多播出机构出于利益的考量，并未动真格。现在，
山东省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涉毒人员不得作为主
创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即便制作了也“禁
播”，有利于演艺界的自身净化，有利于遏制吸毒
蔓延，做法值得各地借鉴。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4月2日至4日放假调休。根据相关
法规，用人单位在清明节当天，也就是4月4日
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
日或小时工资的300%另行支付加班工资；4月
2日到3日期间，如果不给补休，则应当按照不
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200%支付加
班工资。

近年来，随着劳动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劳动
者维权意识增强，节日加班费兑现情况有了明
显好转，尤其在各类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
职工节日加班费大多能得到有效保障。但也要
看到，在一些中小企业、效益不太好的单位，
缺乏支付双薪三薪的“自觉性”，对加班费
“能省则省”“能拖就拖”，“节日加班没双
薪三薪”现象并不少见。在饭碗与双薪之间，
饭碗仿佛更为重要，不少人只能默默承受。

加班拿到双薪三薪了吗？如何让拿双薪三
薪不再成为奢望？本话题在本报客户端和微信
公共号刊发后引发热议，评论如下：

依然如故：人在职场，要求“零加班”也
不现实。既然总会有人加班，就应该明确加班
补偿，不能无条件加班。

一切皆可能：在中国，最缺的是岗位，最
不缺的就是人。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决定了劳

方的弱势地位和资方的强势地位，妥协或放弃
一些合法权益，也就成了劳方无奈的选择。

随遇而安：劳动时间长，加班成常事，人
们都已司空见惯了。但“加班给不给双薪”，
还是深深地触动了我。

百合花：管理部门和各级工会应起作用。
希望法律的进一步健全和严格执行，老板增强
尊重劳动者的观念，劳动者自己积极争取。

评论员点评：双薪三薪好看不好拿，用人
单位负有主要责任。当然，一些企业明知故
犯，不给加班劳动者双薪三薪，与劳动监察执
法环境也密切相关。要看到，在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强弱不对称的现实情况下，能有多少劳动
者敢和老板较真要双薪？所以，劳动监察执法
到位很重要。

广告

节日加班拿到“双薪”了吗？

□ 孙秀岭

期待公益诉讼叫停“全额计息”
□ 张枫逸

禁播涉毒人员影视作品

就得动真格
□ 钱夙伟

对见义勇为者

既要重奖更要保护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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